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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章 经济技术合作 

 

第一条 定义 

就本章而言，工作计划指缔约方依照第十五章第五条

（工作计划）共同确定的经济技术合作活动清单。 

 

第二条 目标 

一、缔约方重申缔约方之间正在进行的经济技术合作倡
议的重要性，并且同意在缔约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补充现

行的经济伙伴关系。 

二、缔约方应当寻求优先考虑经济技术合作倡议，并且

在可能的情况下，最大限度地减少正在进行的工作和资源使
用的重复性，特别是在东盟成员国与其自由贸易伙伴签订的

自由贸易协定项下。 

三、缔约方同意，RCEP 背景下的经济技术合作旨在缩

小缔约方之间的发展差距，并从本协定的实施和利用中实现
互惠的最大化。经济技术合作应当考虑每一缔约方的不同发

展水平和国家能力。 

四、缔约方认可本协定各章中包含的鼓励和便利经济技

术合作的条款。 

 

第三条 范围 

一、本章项下的经济技术合作应当通过工作计划中明确

的与贸易或投资相关的经济技术合作活动，支持本协定包容、

有效和高效的实施和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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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缔约方应当探索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活动，包括侧

重于下列内容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： 

（一）货物贸易； 

（二）服务贸易； 

（三）投资； 

（四）知识产权； 

（五）电子商务； 

（六）竞争； 

（七）中小企业；以及 

（八）缔约方一致同意的其他事项。 

 

第四条 资源 

一、考虑到第十五章第二条（目标）所列出的目标，本

章项下经济技术合作的资源应当自愿地并且以相关缔约方

一致同意的方式提供。 

二、在互惠基础上，缔约方可以考虑与以下方面合作或

接受来自以下方面的帮助： 

（一）非缔约方；或者 

（二）次区域、区域或国际组织或机构， 

且该方有兴趣发展互惠合作和伙伴关系以支持工作计

划的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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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工作计划 

一、依照第十五章第二条（目标）第四款的规定，缔约

方应当考虑本协定中经济技术合作条款以及根据第十八章

（机构条款）设立的委员会所确定的需求，制定工作计划。 

二、为鼓励本协定的有效实施和使用，缔约方将在工作

计划中优先考虑下列活动： 

（一）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提供

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； 

（二）提高公众意识； 

（三）增加企业获取信息的途径；以及 

（四）缔约方可能一致同意的其他活动。 

三、缔约方可以在必要并且可能同意的情况下，对工作

计划进行修改。 

 

第六条 东盟成员国中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 

缔约方应当考虑东盟成员国中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所

面临的特定限制。应当向此类缔约方提供，提供此类援助的

一缔约方或多个缔约方与寻求此类援助的一缔约方或多个
缔约方一致同意的适当的能力建设和技术协助，以帮助其履

行义务以及从本协定中获益。 

 

第七条 不适用争端解决 

本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得适用于由本章项下产生

的任何事项。 

 


